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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土建学院文件 

理工土建〔2017) 3 号 

关于印发《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本科教学课程组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本科教学课程组建设管理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7 年 5 月 16 日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本科教学课程 

为进一步健全基层教学组织，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改革，促进

课程建设，打造优秀教学团队，有效提高学院教学水平和质量，学

院决定开展课程组建设工作，特制定学院本科教学课程组建设管理

办法。 

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 

课程组是在学院和研究所领导和管理下，根据课程教学上的共

同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教学活动组织，是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

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通过课程组建设，旨在培育一

批专业核心课程和精品课程，形成一批标志性教研成果，打造若干

高水平教学团队，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课程组设置原则 

1．课程组应根据课程教学的需要来组建，设置应科学、合理，

每个课程组应包含 3 门以上的课程，课程性质要具有相近性。 

2．课程组应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成熟一个设置一

个。各专业应优先考虑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组建设，逐步扩大并实

现覆盖所有专业课程。每个专业的课程组总数以 3-5 个为宜。 

3．课程组的设置原则上以专业和研究所为单位组建，由专业负

责人审批，报学院审定备案。一些涉及学院多个专业的共性课程的

课程组组建由学院负责。 

课程组组成 



1、课程组建设实行组长负责制。课程组组长由具备该课程组

相关课程授课经验的教师担任，一位教师仅可担任一个课程组的组

长。课程组组长一般应由工作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至少从事

专业教学 5 年以上）、教学效果良好的教师担任，优先考虑符合条

件的教学岗教师。 

2、每个课程组至少应有 3 位以上教师。课程组成员由相关专

业教师和承担课程实验教学任务的实验中心教师构成。一位教师可

申请加入不超过两个课程组。 

3、课程组建设过程中，成员如需调整，由所在课程组组长提

出，并经专业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四、课程组组长工作职责 

1、负责向专业负责人提交每学年的课程组工作计划以及学年

工作总结。 

2、积极组织课程组教师参与专业培养方案编制研讨，落实本

课程组所属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工作，并审查每学期课程教学日

历。 

3、定期组织课程组教学研讨活动，探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和方法等，积极申报各类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4、负责课程组的教学资源建设，包括组织教材编写，教辅资

料和题库建设，课程网站建设等。 

5、组织课程组内的教学观摩以及教学经验交流活动。落实好

组内年青老师的传帮带工作，积极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 

6、组织课程组内教师对试卷命题、评分标准、试卷批改、成 



绩分布进行分析。注重收集各类教学反馈，注重分析试卷不及格原

因，探讨教学改进措施。 

课程组成员工作职责 

1、课程组成员应当积极参加课程组的日常活动，保质保量、

按时完成课程组组长布置的各项任务，服从课程组整体工作安排。 

2、在同一学期同时承担不同课程组课程教学的教师，在妥善

处理好各种关系和保证完成课程组交办任务的前提下，交叉参加所

在课程组的活动。 

3、课程组成员应积极推动所承担课程的教学内容更新，以及

教学方法与手段改进，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改革，努力提升自身教

学能力和业务水平。 

课程组的考核与激励 

1、每学年末，研究所和专业负责人根据每个课程组的工作情

况进行评价，并按照一定比例向学院推荐优秀课程组和课程组组

长。研究所在各类调配工作分量时，应根据考核等级情况分别给予

课程组组长和成员一定的调配工作量奖励。 

2、学院对考核优秀的课程组长予以表彰，并给予调配工作量

奖励。学院推荐各类各级竞争性教研教改项目、教学名师和教坛新

秀等荣誉称号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考核优秀的课程组长。 

3、课程组组长任期四年，到期后重新调整。课程组建设不力

或学年考核不合格，将予以改组并撤换组长。 

附则 

1、本办法自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之日起实施。 



抄送：学校俞春鸣副院长，梅乐和副院长，教务部，学院党总支，

工会、团委。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土建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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